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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網 絡 資 本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
（網址：http://www.colcapital.com.hk）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業績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零四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之核
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審計準則第700號「審查中期財務報告之約定」
作出審查，及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查。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營業額（附註3） 84,413 509,646
銷售成本 (59,586) (382,802)

毛利 24,827 126,844

投資之溢利（虧損）淨額（附註4） 21,805 (23,363)
其他經營收入（附註5） 2,968 5,294
分銷成本 (3,795) (6,163)
行政支出 (8,507) (25,371)
其他經營支出 (682) (137)
融資成本（附註7） (2) (467)

除稅前溢利 36,614 76,637

稅項支出（附註8） (116) (613)

期內溢利 36,498 7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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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6,498 76,024
　少數股東權益 － －

36,498 76,024

股息（附註9） 3,018 3,018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10） 12.10港仙 20.47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24,645 44,6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89 6,426
　在建工程 47,034 －
　證券投資 － 313,919
　貸款及應收款項 96,248 －
　可供出售投資 162,111 －
　其他非流動資產 528 528

436,655 365,513

流動資產
　存貨 9,250 9,626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605 28,405
　應收貸款 65,458 103,018
　證券投資 － 709,854
　持作買賣之投資 752,081 －
　有抵押銀行存款 15,303 15,182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973 32,265

895,670 898,3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58,891 32,383
　客戶訂金及預收款項 8,515 3,513
　應付稅項 4,370 4,315

71,776 40,211

流動資產淨值 823,894 858,1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0,549 1,2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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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18 3,018
　儲備 1,240,144 1,220,634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1,243,162 1,223,652
少數股東權益 11,996 －

權益總額 1,255,158 1,223,65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91 －

1,260,549 1,223,652

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適用之披露要求而編製。

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出租投資物業所得的租金收入重新定義為營業額之部份。
因此，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用作比較之租金收入（1,174,000港元）已由其他經營收入
重新分類為營業額。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
本為編製基礎。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在建工程

在發展中供生產、租賃或行政用途或用途未定之樓宇經扣除任何已知減值虧損後按成本列賬。
該等資產之折舊方法與其他物業資產相同，在資產可供擬定用途時開始計算折舊。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
益變動表之呈列方法有所改變。尤其是有關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方法，該等呈列方法之變動
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在下列範疇出現變動，並對本會
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影響。

業務合併

本集團應佔所收購公司之可確定資產、負債及或有負債之公允價值淨額高於成本之差額（以
往稱為「負商譽」）。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業務合併」，本集團應佔所收購公司之可確定資產、負債及或
有負債之公允價淨額高於收購成本之差額（「收購折讓」）應於進行收購之期間即時確認為溢
利或虧損。於過往期間，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產生之負商譽保留在儲備賬內，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產生之負商譽，會根據市況分析結果作為資產的減項呈報，
並計算為收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取消確認以往記錄於負商譽儲備賬內之負商譽總值32,883,000港元。並相應增加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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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作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般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取消確認
或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實行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而產生之主要影響
摘要如下：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就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應用香港會計準
則第39條之有關過渡性條文。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乃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其他處理方法進行債務
及股本證券之分類及計量。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債務或股本證券投資乃適當地分類為
「買賣證券」、「非買賣證券」或「持有至到期日投資」。「買賣證券」及「非買賣證券」均按公允
價值計量。「買賣證券」之未實現損益於產生該損益之期間列為溢利或虧損。「非買賣證券」
之未實現損益則作權益入賬，直至該等證券售出或決定有所減損，屆時原先確認為權益之累
計損益將列入該期間之損益淨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本集團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將債務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乃分類為「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
日之金融資產」。不屬於對沖關係一部份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及「可供
出售之金融資產」均按公允價值列賬，公允價值之變動則分別確認為損益及權益。「貸款及應
收款項」及「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則採用實際利率法按已攤銷成本計量。

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本集團就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往不
屬於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範圍）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進行分類及計量。如前所
述，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可供
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負債」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負債以外之其他
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以實際利率法按已攤銷成本持有。

取消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取消確認金融資產應用之準則較過往期間所採用者更為嚴格。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項金融資產僅會於該資產之現金流量合約權利到期時，或已轉讓
及轉讓中之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符合資格取消確認時方予取消。混合風險及回報及
控制測試之方式乃用以決定有關轉讓是否符合取消確認之資格。本集團已採用相關過渡性條
文，並將經修訂之會計政策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轉讓之金融資產。該項變動對
本期間之業績概無重大影響。

業主自用之土地租賃權益

於過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歸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以重估值模式計量。於本
期間，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土地及樓宇租賃
之土地及樓宇部份應視乎租賃類別獨立入賬，除非有關租賃付款額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
樓宇部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以融資租賃處理。若能就租賃付款額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
部份，於土地之租賃權益則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下之預付租賃款項，以成本入賬並按租賃
期作直線攤銷。若未能於土地及樓宇部份之間作出可靠分配，則土地之租賃權益繼續作物業、
廠房及設備入賬。

投資物業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本集團選擇將旗下投資物業以
公允價值模式入賬，此模式規定將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直接確認於
有關損益產生期內之損益。在以往期間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3號之規定，投資物業以公開市
值計量，重估盈餘或虧絀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自該儲備扣除，除非該儲備結餘不足以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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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重估所產生之減值，則重估減值高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數額自收益表扣除。若減值
已於早前自收益表扣除而其後之重估出現升值，則升值按之前之減幅列入收益表。本集團已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並選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40號。該項變動對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業績概無重大影響。

與投資物業有關之遞延稅項

於過往期間，根據以往之詮釋（會計實務準則－詮釋第20號），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遞延稅
項影響乃根據出售有關物業收回之賬面值後之稅務影響作出評估。在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
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詮釋第21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不再假設投
資物業賬面值可透過出售而收回。因此，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影響評估按本集團預期於每一
結算日有關物業可收回之數額計算。由於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並未附有任何具體過渡性
條文，此項會計政策之變更已追溯應用。該項變動對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業績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及註釋。本集團已開始考慮此等新準則
及註釋所帶來之潛在影響。但並未就該新準則及註釋導致營運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所帶
來之重大影響作出決定。該等準則及註釋將導致將來營運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有所變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及披露
　僱員福利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過渡及初次確認
　財務票據：
　確認及計量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公允值期權
　財務票據：
　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停產、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

3. 分項資料

業務及地區分項資料

於管理上，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大主要營運業務，分別是流動電話分銷、證券買賣及投資、財
務服務及物業投資。

上述四大業務乃本集團㶅報主要分項資料所按之基準。

以下為本集團於期內按主要業務及市場地區劃分之收入及經營業務溢利分析：

按業務分項：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流動 證券
電話分銷 買賣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43,601 31,857 7,562 1,393 84,413
　其他經營收入 － 2,571 10 － 2,581

43,601 34,428 7,572 1,393 86,994

分項業績 (940) 35,697 7,558 282 4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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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攤之其他經營收入 351
未分攤之公司支出 (6,332)
融資成本 (2)

除稅前溢利 36,614
稅項支出 (116)

期內溢利 36,498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流動 證券
電話分銷 買賣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入
　對外銷售 124,374 377,567 6,531 1,174 509,646
　其他經營收入 － 4,718 － － 4,718

124,374 382,285 6,531 1,174 514,364

分項業績 12,235 80,651 6,495 103 99,484

未分攤之其他經營收入 576
未分攤之公司支出 (22,956)
融資成本 (467)

除稅前溢利 76,637
稅項支出 (613)

期內溢利 76,024

按地區分項：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分佈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中國」）。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流動電話分銷業務、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以及財務服務業務在香港
進行。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來自香港及中國。佣金收入來自香港。

以下列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收入之分析：

按市場地區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6,309 513,728
中國 685 636

86,994 51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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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之溢利（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工具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 1,552
公允價值於持作買賣之投資之變更 22,805 －
供買賣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 (24,915)
提早購回貸款票據之折扣 (1,000) －

21,805 (23,363)

5.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922 5,137
其他 46 157

2,968 5,294

6. 期內綜合收入／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綜合收入／支出已扣除（撥回）以下項目：

折舊及攤銷 405 535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溢利 (11,648) －
出售供買賣投資之溢利 － (100,033)
股息收入 (7,970) (7,776)

7.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代表於五年內全數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8.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55 556
中國所得稅 61 57

116 61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及上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之稅率計算。

中國所得稅已根據中國適用之稅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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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該款項為本期間中期股息每股0.01港元（二零零四年：0.01港元）。

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0.04港元（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每股0.04港元），金額為12,07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14,859,000港元）於本期間派付予股東，並已於簡明綜合股本權
益變動表內反映。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按期內之溢利36,49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76,024,000港元）及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301,755,547股（二零零四年：371,468,753股）而計算。

1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之一貫政策為給予其客戶平均30至90日之賬期。以下為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273 8,792
91－180日 － 41
181－360日 45 48
超過360日 48 －

3,366 8,881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239 19,524

8,605 28,405

12.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之應付貿易賬項 290 24,776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58,601 7,607

58,891 32,383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下跌83.4%至84,413,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509,646,000港元），溢利淨額下跌52.0%至36,49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76,024,000港元），主要由於證券交易及流動電話分銷活動減少。本集團期內每股盈利
下跌40.9%至12.10港仙（二零零四年：20.47港仙）。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值為每股4.1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3.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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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向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每股0.01港元（二
零零四年：0.01港元）合共約為3,018,000港元之中期股息。股息單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十日或之前寄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在流動電話市場競爭激烈之情況下，本集團經由星光電訊有限
公司（「星光」）經營之流動電話分銷業務之營業額錄得大幅下降至43,601,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124,374,000港元），而虧損則為94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溢利12,235,000港元）。
由於面對主要品牌及其他韓國品牌之激烈競爭，星光之2G流動電話在銷售、價格及
毛利率方面均受到龐大壓力﹔2G流動電話之銷售亦因消費者逐漸接受3G服務及3G流
動電話而受到影響並受平衡進口貨之流入造成不利影響。由於流動電話產品週期於
二零零五年第二季顯著縮短，星光在挑選新型號流動電話時採取十分審慎之態度。
然而，星光分銷之NEC流動電話因功能吸引及卓越品質，繼續站穩港澳市場十大暢銷
品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金融工具買賣及投資業務錄得營業額
31,85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77,567,000港元）及溢利35,69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80,651,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股票市場頗為波動，因而導致本集團證券買
賣量有所下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放債業務之營業額（主要為利息收入）為7,562,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6,531,000港元），溢利則為7,55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495,000港元）。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投資物業錄得營業額1,393,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1,174,000港元）及溢利28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3,000港元）。於回顧期內，
本集團以總代價58,491,000港元購入一間持有一項位於中國深圳市布吉鎮之一幅土地
之投資物業的公司的75%股本權益及有關股東貸款。該投資物業地盤面積約為5,241.3
平方米，其地基工程經已完成。該項目仍在概念設計階段。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主要包括124,645,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64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6,08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426,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47,03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無）之在建工程及258,35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3,919,000港
元）之長期投資。此等非流動資產主要由股東資金支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823,89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8,139,000港
元）。

本集團之所有借貸均為短期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並以若干投資物業、有價證券
及銀行存款作為抵押。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借貸（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主要以港元、澳元及馬來西亞林吉特
為單位。由於屬短期性質，本集團以澳元為單位之資產及交易並無對沖風險。基於
馬來西亞林吉特於期內之匯率相對穩定，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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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以名下賬面值15,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5,000,000港元）、660,62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1,924,000
港元）及15,30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182,000港元）之投資物業、持
作買賣之投資或證券投資、銀行結餘及現金作為取得財務機構給予本集團信貸融資
之抵押。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40名僱員（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名）。
本集團確保其僱員之薪酬釐定與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相符合，並根據薪酬政策定期
作出檢閱。

前景
消費者逐漸接受3G服務顯示3G流動電話及相關配件具有龐大商機。作為流動電話分
銷商之先鋒，星光將把握此新世代並物色及提供配合市場流行需求之優質3G流動電
話。此外，星光將繼續拓展於流動電話、個人數碼助理及智能手機等產品之研發及
生產方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之中國及台灣生產商的業務夥伴關係。目前，本集團為
NEC、Alcatel及Xcell流動電話之香港及澳門授權分銷商。

儘管香港之經濟氣氛及消費者信心已獲改善，惟利率上升及油價高企之負面影響仍
然存在。為提高盈利及提升股東價值，本集團將在中國、香港及亞太地區繼續審慎
尋求業務及投資機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權責範圍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條文一致。

遵守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
管治內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
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之主席為莊淑涴女
士，彼主要負責領導董事會；而行政總裁之職務則由兩名執行董事王炳忠拿督及江
木賢先生履行，彼等分別負責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運作及財務與會計，由此可見主席
及該兩位執行董事之職責已被清楚劃分。

守則條文A.4.2規定，每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在本公司每一屆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當時在任之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
或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三分之一的數目）須輪值退任，惟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則
無須按此規則輪值告退或被納入為釐定董事退任之人數在內。為遵守該守則條文，
主席已同意及確認在本公司每一屆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自願輪值退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完全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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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頁上刊登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
至46(6)段所需提供之所有資料，將於稍後在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頁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莊淑涴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莊淑涴女士（主席）、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勞偉安先生、劉紹基先生及俞啟鎬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